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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

（临时）会议于2021年1月2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21年1月7日在合肥汇

金大厦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桂芳娥

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监事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取消与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的业绩及开采量承诺及

股权回购的相关约定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监事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认为：2019 年 7 月公司与贵州路发及其股东梁红革、梁绍荣、梁迪 

峰签署的《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梁红革、

梁绍荣、梁迪峰有关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中梁红革、梁绍荣、

梁迪峰对贵州路发的业绩及开采量承诺及股权回购的相关约定事项因考核期尚

未结束，同时本次公司拟收购贵州路发 60%股权，收购完成后贵州路发成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因此公司拟取消上述与贵州路发的相关承诺事项。我们认为上述承

诺事项为协议双方作出的自愿性承诺，不属于法定承诺或现有规则明确不可变更

或不可解除的承诺，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

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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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 


